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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900957          证券简称： 凌云 B股        公告编号：2016-007 

 

上海凌云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甘肃德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5%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凌云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6 日与甘肃德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德祐”）另

一股东李长安先生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同意受让其持有的甘肃德

祐 5％的股份，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1987.4 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重大法律障

碍。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与自然人李长安分别是甘肃德祐的股东，其中本公司持有甘肃德祐

95%的股份、李长安持有甘肃德祐 5%的股份，经双方协商，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6

日与李长安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收购其所持有的甘肃德祐的 5%的股权，股权

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987.4 万元。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甘肃德祐 100%的

股份，甘肃德祐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 交易对方当事人介绍 

姓名：李长安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广州市越秀区八旗二马路 40 号之三 602 房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广州市东宇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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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甘肃德祐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甘肃德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北街道雁滩路 4192 号第 1单元 05 层 509 室 

法定代表人：梁健新 

注册资本：贰亿伍仟万元整 

营业执照注册号：620102200238637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3 年 1 月 25 日 

经营范围：光伏发电的建设与运营（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风电光电设备、

节能环保设备、机电设备的销售；机电一体化技术开发。（以上各项范围法律、

法规及国务院决定禁止或限制的事项，不得经营；需取得其他部门审批的事项，

待批准后方可经营） 

本次转让前的股东构成：上海凌云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德祐能源公司

95%的股份；自然人李长安持有 5%的股份。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6]第

510129 号”审计报告，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84,520

万元，负债总额 59,492 万元，净资产额 25,028 万元。 

    （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质的江苏银信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

的“苏银信评报字[2016]第 037 号”评估报告， 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

准日，采用收益法评估确定被评估单位股东权益评估值，即甘肃德祐股东全部权

益市场价值为 39,748.00 万元（大写人民币叁亿玖仟柒佰肆拾捌万元整）。以此

价值计算，甘肃德祐 5％的股份对应的市场价值为 1987.4 万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股权出让方：李长安 

股权受让方：上海凌云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出让方李长安同意将其持有的甘肃德祐的 5%的股权转让给本公司，参考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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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德祐经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 39,748.00 万元，双方同意以此价值作

为股权转让计价的依据，即甘肃德祐 5％的股份对应的市场价值为 1987.4 万元，

公司同意以现金方式支付上述 5%股权受让款。双方同意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后

15 个工作日内，共同到有关部门办理协议项下的股权登记及过户手续，在办理

股权过户时，双方应按照有关股权过户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所发生的费用由双

方按规定各自承担。 

 

五、本次股权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持有甘肃德祐 100%的股份，甘肃德祐成为本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特此公告。 

 

上海凌云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4 月 8 日 

 

 报备文件 

股权转让协议 

评估报告 

甘肃德祐 2015 年度审计报告 

 


